关于同意设立太仓苏科外幼儿园

有限公司的批复

太教许可〔2025〕1号

苏州伦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江苏省学前教育条例》《江苏省优质幼儿园评估标准》的规定，我局对你申请关于开办太仓苏科外幼儿园有限公司的报告和有关材料进行了审核，并组织局相关科室对该园教育场地、设施设备及师资等办学条件进行了核查，经局务会议专题研究讨论，认为该园基本符合有关规定和办学要求，同意正式设立，并明确以下事项：

一、太仓苏科外幼儿园有限公司学校类型：幼儿园；办学内容：普通全日制学前教育；办学规模：托班3轨3班，小中大班各5轨15班；办学地址：太仓市陆渡学府街6号。

二、同意核发太仓苏科外幼儿园有限公司办学许可证：教民XXXXXXXXXXX号；同意举办者：苏州伦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同意法定代表人：郑淑娜（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同意园长：郑淑娜（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

三、太仓苏科外幼儿园有限公司必须坚持依法办学，建立财务、会计、资产管理和学籍管理等制度，不断改善教育设施设备，严格规范教育教学管理，切实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力争办出特色、办出声誉。

四、太仓苏科外幼儿园有限公司必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应及时到数据局（办理企业登记）、公安局（办理印章）、银行（办理账户）等部门办理相关登记手续。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应按价格部门的管理要求做明码标价公示工作，并及时公示办学许可证、营业执照、课程计划、教师信息、广告备案和监督电话等。太仓苏科外幼儿园有限公司招生简章和广告应报本局备案。

五、太仓苏科外幼儿园有限公司如修改章程、变更园长应报我局备案；如停办，应向本局提出书面申请；如变更举办者、机构名称、办学地点等，应及时提出书面申请，报本局核准；如联合办学，应提出书面申请，提供联合或授权等方面的办学协议书、委托书、资质等有关材料，并经本局批准。

                                    太仓市教育局

                                   2025年8月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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